
数字化电子发票-开票指引



开票试点使用指引

进入路径：广东省电子税务局—我要办税—开票业务



开具蓝字发票

发票填开功能：

1.【立即开票】

2.【发票草稿】

纳税人在填写发票内容时，如需中断当

前开票操作，可将已填写的发票内容保

存成草稿，后续可进入“发票草稿”继

续操作。

3.【扫码开票】

展示二维码供购买方扫描填写发票抬头

信息，以便纳税人快捷引用购买方信息

进行发票开具。

4.【批量开具】

可以批量开具多张发票。

显示授信额度信息
可点击“去调增”按钮，申请调增授信额度



开具蓝字发票

最近开票展示纳税人最近开具的十张发票。

“复制开票”：支持对已开具的发票复制开票。

“发票详情”：查看已开发票的详细信息。



开具蓝字发票（立即开票）

①点击             进入【立即开票】，选择发票票种等信息后，点击【确定】。



开具蓝字发票（立即开票）

②录入或选择购买方信
息、开票项目信息、备
注信息（非必录）、经
办信息（非必录）后，
点击【发票开具】，如
需中断当前开票操作，
可点击【保存草稿】。

购买方
信息

开票项目
信息



开具蓝字发票（立即开票）

发票自动传递至
对方数字账户,可
进行二维码交付

或下载操作

可进行”复制开票”或
”继续开票” 操作



开具蓝字发票（立即开票）

如选择”特定业务”,

则需要录入特定信息,

以不动产经营租赁服

务为例,特定信息包括:

1.不动产地址

2.租赁期起止

3.跨地(市)标志

4.不动产权证号

5.面积单位



开具蓝字发票（立即开票）



开具蓝字发票（扫码开票）

    纳税人可下载二维码并提供给购买方扫描填写
发票抬头信息，购买方保存提交后，信息将同步显
示在主页面的列表中，纳税人可选择购买方信息进
行发票开具。



开具蓝字发票（扫码开票）

    点击【选择】后，直接跳转发票开具界面，选择开票信息后进行开具操作即可。



开具蓝字发票（批量开票）
    纳税人可根据《批量导入开具模板》的下载及其中的填写提示，进行各种票种

和特定业务的填写。填写完毕后，点击“选择文件”即可浏览本地文件进行选择上
传。上传成功后即可在列表中展示待开发票，上传失败将会提示上传失败原因。勾
选列表中的发票，点击批量开具按钮即可成功开具多张，点击批量删除即可从列表
中删除多张发票。


